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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珠山区文联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团结带领文艺工作者贯彻执行党的文学方针、政策，组织文艺工作者不断学习，深入实践，提高理论修养、文化修养和品德修养；
（二）对所属协会进行组织、联络、协调、指导、服务，听取和反映文艺界的意见和建议；
（三）组织文艺创作和文艺评奖，参与办刊，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健康向上的文艺活动，培养文艺人才，壮大文艺队伍；
（四）搭建文化产业平台，负责文化产业总体规划，公平营销文化产品；
（五）接受上级文联指导，广泛开展文艺艺术交流活动，增进文艺界的友谊与合作；
（六）组织召开文联代表大会，文联工作会议，引导文艺工作者依法从事创作、出版，维护文艺工作者的正常利益；
（七）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珠山区文联共有预算单位1个。编制数为3人，其中行政编制0人、全额补助事业编制3人；实有人数3人，其中在职人数为3人，包括行政人员0人、全额补助事业人员3人；退休人员0人。
第二部分 珠山区文联2022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预算收入情况
2022年珠山区文联收入预算总额为5.3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18.87%，主要节约开支。其中：当年财政拨款收入5.3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100%；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当年其他各项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上年结余结转收入0万元，占收入预算总额的0%。
（二）预算支出情况
2022年区文联支出预算总额为5.3万元，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18.87%，主要节约开支。其中：按支出项目类别划分：基本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项目支出5.3万元，占支出总额的100%，包括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5.3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0万元、债务利息支出0万元、基本建设支出0万元、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其他相关支出0万元.
按支出功能项目科目划分：一般公共服务5.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按支出经济分类划分：工资福利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商品和服务支出5.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其他资本性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三）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2022年区文联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与上年预算相比减少18.87%，主要节约开支。一般公共服务5.3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10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卫生健康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住房保障支出0万元，占支出预算总额的0%。

（4） 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bookmark: _GoBack]政府采购预算0万元，较上年相比减少100%，主要原因办公场所重新更换，减少办公用具采购。
（五）政府基金收支情况
无政府基金收支预算。
（六）2022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年区文联“三公”经费年初预算安排0.16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
公务接待费0.16万元，比上年相同。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
公务用车购置费0万元。
（七）整体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部门整体绩效目标为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涉及金额5.3。
（八）一级项目绩效目标设置情况
2022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的一级项目1个，涉及资金5.3万元。
（9） 一级项目中各二级项目情况说明（部门本级）
无二级项目
第三部分  珠山区文联2022年部门预算表
（详见附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一、收入科目
各部门结合实际进行解释。
（一）财政拨款：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二）事业收入：指事业单位开展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指事业单位在专业业务活动及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四）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事业收入、事业单位经营收入等以外的各项收入。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反映事业单位附属的独立核算单位按规定标准或比例缴纳的各项收入。包括附属的事业单位上缴的收入和附属的企业上缴的利润等。
（六）上级补助收入：反映事业单位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填列事业单位用事业基金弥补2022年收支差额的数额。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填列2021年全部结转和结余的资金数，包括当年结转结余资金和历年滚存结转结余资金。
二、支出科目
对部门预算中涉及的支出功能分类科目（明细到项级），结合部门实际，参照《2022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规范说明进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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